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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境外發行優先股獲中國證監會核准的公告
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6年12月2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
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《關於核准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優先股的批覆》（證監許
可[2016]2971號），核准本公司在境外發行不超過1億股優先股，每股境外優先股面值人
民幣100元。完成發行後的優先股可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。此外，上述優先
股亦已獲准在觸發事件發生時強制轉換為普通股，而轉換後的任何普通股均可於香港
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、中國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有關批覆的要
求及本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辦理優先股發行的相關事宜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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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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